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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北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北縣政府未能機先掌握本案相關違失情

節，主動查察，致造成該府多名警消人員

違法涉案；且該府對本案業者違規行為，

未即依照相關規定裁處；又該府對殯葬管

理條例相關監督管理規定認知錯誤，對意

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運送暨有關無

名屍及有名無主屍之處理，未及時建立標

準作業程序及處理流程，均有違失，爰依

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查有關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消防局人員涉嫌勾結殯

葬業者，藉以獲取不正利益，該府相關單位及人員涉有

違失等情乙案，係緣據民國（下同）99 年 4 月 14 日報

載，「員警圍事迎殯」、「會仔錢當暗語」，嚴重斲傷

政府形象。案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認臺北縣政府暨所屬涉

違失如下： 

一、臺北縣政府未能機先掌握本案相關違失情節，主動查

察，致造成該府多名警消人員違法涉案，顯有違失。 

    按臺北縣政府查復說明，該縣殯葬業者吳○○及

林○○，自 98 年 10 月起提供私人行動電話予該府警

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及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人

員，於接獲民眾車禍、自殺等案件，即通知該殯葬業

者到場處理，讓業者優先取得民眾死亡資訊。業者若

因此而承攬得殯葬業務，再交付通報之警消人員每案

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 萬元至 2 萬元不等之現金報酬，

或以飲宴招待、饋贈禮品等方式作為對價。本案發生

期間係自 98 年 10 月迄至 99 年 4 月止，現查獲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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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員，警察局部分為勤務指揮中心警務佐王○○、

警員陳○○、張○○、林○○、周○○、楊○○及蔡

○○等 7 員；消防局部分為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隊員黃

○○、黃○○、黃○及三重分隊隊員林○○等 4 員。

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板橋地檢署）指

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（下稱臺北市調處）實

施通訊監察，並於 99 年 4 月 13 日起針對業者、該府

警察局及消防局等相關涉案人員展開多次約談，均於

檢察官複訊後飭回，目前全案正由板橋地檢署偵辦

中，尚未偵結。惟查，該府未能機先掌握本案相關違

失情節，主動查察及移送偵辦，致未能即時發現，及

早調地隔離處理，適時防範，顯有督導防範不周之違

失。 

二、臺北縣政府對於本案業者違規行為，未即依照殯葬管

理條例相關處罰規定進行裁處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「殯葬服務業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；未經

醫院或家屬同意，不得搬移屍體。」、「憲警人員

依法處理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程序完

結後，除經家屬認領，自行委託殯葬禮儀服務業者

承攬服務者外，應即通知轄區或較近之公立殯儀館

辦理屍體運送事宜，不得擅自轉介或縱容殯葬服務

業逕行提供服務。公立殯儀館接獲前項通知後，應

自行或委託殯葬服務業運送屍體至殯儀館後，依相

關規定處理。非依前二項規定或未經家屬同意，自

行運送屍體者，不得請求任何費用。…。」、「殯

葬服務業違反第 49 條第 1 項、第 50 條、第 51 條

、第 52 條或第 53 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

10 萬元以下罰鍰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

得連續處罰。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，得廢止其許

可。」、「憲警人員違反第 54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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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者，除移送所屬機關依法懲處外，並處新臺幣

3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。」殯葬管理條例第

51 條第 2 項、第 54 條第 1 至 3 項、第 67 條第 1 項

及第 68 條定有明文。  

(二)惟查，本案函據臺北縣政府查復說明，該府於案發

後已函知該府警察局及消防局，重申本條例第 54

條，憲警人員處理意外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之規定

，後續將對相關涉案殯葬禮儀服務業者，進行裁罰

（本案尚未裁罰）等語。經核，臺北縣政府所屬民

政局對於本案業者違規行為，未即依照首揭殯葬管

理條例相關處罰規定進行裁處，核有違失，應切實

檢討改進。 

三、臺北縣政府對殯葬管理條例相關監督管理規定認知

錯誤；且該府長期對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運

送暨有關無名屍及有名無主屍之處理，未能及時責成

所屬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處理流程，均有疏失。 

(一)經查，有關對殯葬業者提供服務之監督管理方面，

據臺北縣政府函陳殯葬管理條例並無相關規範，該

府民政局將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配合修法等

語。該府爰以 99 年 7 月 2 日以北府民生字第

0990571977 號函函請內政部修正殯葬管理條例第

51 條規定，增列殯葬服務業者以財物及其他不正當

手段提供殯葬禮儀服務供消費者使用之違規罰則

事由，以避免勾結警消人員，獲取不正當利益。惟

案經內政部同年 7 月 9 日台內民字第 0990138657

號函復臺北縣政府在案。考量本條例現行相關規定

對以不正當的手段提供服務之殯葬服務業者已有

明文規範，並對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之業者訂有廢

止其許可之規定，已具嚇阻及制裁之效果，現階段

尚無修法之必要，顯見該府對殯葬相關監督管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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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適用認知錯誤，致衍生本案弊端，核有疏失。 

(二)次查，內政部為督促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其

殯葬自治法規建立標準作業程序，強化殯葬服務品

質，該部前於 95年 4月 14日台內民字第 0950064561

號函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殯葬事務訂定相

關標準作業程序，加強殯葬設施員工法治教育及殯

葬資訊透明公開化等措施並確實辦理，復於 99 年 1

月 25 日台內民字第 0990021678 號函請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積極督導轄內殯葬設施依相關作業程

序規範辦理，加強員工法治教育，並落實殯葬資訊

透明公開化，另請加強查察，如發現有不法情事應

即予嚴懲，並主動移送檢調偵辦。 

(三)惟查，臺北縣政府所屬警察局於案發後始依據殯葬

管理條例第 54 條之規定，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函

發所屬各單位遵辦；且該府臺北縣立殯儀館，始訂

定「非依本條例第 54 條接運進館之無名屍及有名無

主屍處理措施流程」，俾資依循。據上，臺北縣政

府所屬對殯葬管理條例相關監督管理規定認知錯誤

；且該府長期便宜行事，對於有關意外事件或不明

原因死亡屍體運送暨有關無名屍及有名無主屍之處

理，未能及時責成所屬建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與處

理流程，致造成殯葬管理死角，衍生本案弊端，以

上均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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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臺北縣政府未能機先掌握本案相關違失

情節，主動查察，致造成該府多名警消人員違法涉案，

顯有違失；且該府對本案業者違規行為，未即依照殯葬

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進行裁處，核有違失；另該府對殯葬

管理條例相關監督管理規定認知錯誤，且該府長期對意

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屍體運送暨有關無名屍及有名無

主屍之處理，未能及時責成所屬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處

理流程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

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